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

中试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依据台州市打造“国际智造名城”的战略性目标，着力于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决定成立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中试基地，为加强中试基地日常管理和中试项目的引导，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所称中试基地，是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下设的，对科研成果进行工程化开发，为企业化规模化生产提供成熟、适用、成套技术的综合性前置科研开发实体，是联系科研和产业化的桥梁与纽带。

第3条　 中试基地设综合部、技术服务部、市场部等部门：综合部负责处理中试基地日常行政事务。技术服务部配备全职工程师，并按实际项目的需求，吸收院内外兼职技术人员，以内部核算的模式为中试项目提供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市场部负责中试项目的发掘、筛选、推荐及中试成果的产业化运作。
第2章　 中试资金
第4条　 中试资金主要来源为台州市中试专项资金和研究院统筹的中试资金。 

第5条　 中试基地在研究院财务部门单设帐户，对中试资金进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挪用或挤占。

第6条　 中试资金主要支持项目中试过程中的研发工作，用于所需仪器设备购置、能源材料消耗、测试化验加工、场所租金、会议调研、人员费用等。

第7条　 利用中试资金购置的仪器设备等，符合研究院固定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的，纳入中试基地固定资产进行统一管理。
第8条　 中试基地的收益主要由科技开发收入、科技服务收入、技术转让收入、技术中介收入、技术孵化收益、技术入股收益等组成。

第9条　 中试基地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中试收入，逐步建立中试基地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重点中试项目和考核优秀的项目。
第3章　 中试实施
第10条　 凡申请中试资金支持的中试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成熟度高、处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二）项目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容量大、产业带动性强、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有望形成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竞争能力的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产品群；

（三）项目应已完成关键技术的实际验证，应能提供实验室原理样机或能证明项目成果确实具备工程化应用基础。

（四）优先支持获国家资助和风险资本投资的中试项目，优先支持符合我市产业技术创新布局、政府重点推动的中试项目。

第11条　 根据中试基地发展规划及有关指导性文件精神，由中试基地组织有条件的单位或团队填报中试项目申报书和可行性论证报告，组织有关专家对项目进行评议、推荐或进行综合评审，择优资助。
第12条　 中试项目需与研究院签订中试项目合同，合同应明确表述项目进度、经济指标、技术指标、知识产权及产业化权益分配方案等关键要素，具体内容根据项目不同，一事一议。
第13条　 中试基地市场部在中试项目执行过程中适时介入，争取各方资源，向投资机构、企事业单位宣传推介，努力促成中试项目成果的产业化。并积极探索以资金、场地、设备、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作价入股参与中试成果产业化等商业合作模式。

第14条　 中试项目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不能继续进行中试，或延期后仍达不到预期经济技术指标，或研究院和中试项目合作方取得一致时可终止中试项目。

第15条　 中试项目结束或终止时，应按照有关要求组成项目清算委员会，对该中试项目财产进行清算。

第16条　 中试基地具体的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办法可参照《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和《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纵向项目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17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院科技创新处负责解释。

